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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本府簡報 

「變更龜山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

圖重製)案」暨「變更龜山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第 4次會議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 5月 10日(星期一)下午 2時 0分 

二、地點：本府 8樓 805會議室 

三、主持人：劉召集人惠雯                       紀錄：黃韻璇 

四、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五、簡報：(略) 

六、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主、細計變更

內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人民陳情意見及專案小組初步建

議意見詳表 1~表 3、表 5~表 6。 

(一) 請於本次工業區轉型策略中結合生態城市策略(如大眾運

輸導向之道路系統規劃配置等)，補充相關原則性規定及基

地後續開發之開放空間規定等。 

(二) 本案主要計畫公開展覽時案名為「變更龜山主要計畫(第四

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重製)案」，考量本案已先行將

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報請審議，故同意將案名修正為「變

更龜山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以符實際。 

(三) 配合 110 年 2 月 20 日「變更龜山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部分)案」內政部專案小組建議納

入一般通盤檢討程序處理之變更編號第 8 案，依會中所提

會內容照案通過，並確認納入本案細部計畫提列變更，詳

如表 5。 

(四) 主要計畫於本次配合行政科樁位調整新增提案者（共 1案），

依會中所提會內容照案通過，詳如表 6。 

七、散會：下午 4時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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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變更龜山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本次提

案討論部分) 

新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110 年 5 月
10 日第 4
次 市 都 委
會 專 案 小
組 初 步 建
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2 2 計畫 
人口 

50,000人 65,000人 考量本計畫區現
況人口數已超過
現 行 計 畫 人 口
數，故參考桃園市

國土計畫(規劃技
術報告書)中分派
結果，酌予調整本
計畫人口至 6.5

萬人。 

 照案通過。 

3 3 全計
畫區 

主要計畫
與細部計
畫合併擬
定 

主要計畫
與細部計
畫拆離 

1. 依都市計畫法
第 15 條及第
22 條規定辦
理主要計畫與
細部計畫拆
離。 

2. 依本案所訂定

之主細計拆離
原則辦理。 

 照 案 通
過。通過之
主 細 計 拆
離 原 則 如
表 2。 

6 7 南崁
溪西
側，壽
山路
仁德
巷、仁
壽巷
1

弄、2
弄所

圍街
廓、住
(附) 
(變更
龜山
都市
計畫
(第二
次通

第一種住
宅區 
(附六) 
(0.5949) 

 
 
 
 
附 帶 條
件：應另行

擬定細部
計畫，並劃
定必要之
公共設施
用地。 

住宅區 
(特) 

(0.5822) 
 

公園用地 
(公十四) 
(0.0127) 

 
取消附帶
條件 

1.現況為密集 3R
建築物，產權
零碎複雜、整
合不易，使原
計畫附帶條件
迄 今 無 法 成
就，民眾權益
受損嚴重，故
本次取消附帶
條件，以利後

續發展。 
2.考量本案現況

建物密集且產
權複雜，執行
變更分區之回
饋 有 其 困 難
度，故以回饋
比例 45%為原
則，爰劃設為

1.倘變更範圍
內土地面積
達 2,000 平
方公尺以上
且同意以其
土地市價總
額 45%折算
代金，於申
請建築執照
前繳交予市

府，則同意
依其範圍變
更為第一種
住宅區，公
有土地管理
機關承諾於
土地處分時
繳納土地市
價總額 45%

照 案 通
過。惟有關
本 案 備 註
欄 有 關 代
金 繳 納 後
續 執 行 方
式，請作業
單 位 基 於
全 市 一 致
性 原 則 予

以 確 認
後，修正文
字 逕 提 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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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110 年 5 月

10 日第 4
次 市 都 委
會 專 案 小
組 初 步 建
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盤檢
討)變
更第
七
案)) 

住宅區(特)，
調降變更後土
地之容積率為
110%，以符公
平。 

3.另配合產權情
形，將北側鄰

近 公 園 用 地
(公十四)、產
權屬國有 (國
有 財 產 署 管
理)之土地，調
整 為 公 園 用
地，以符 74年
變更龜山都市
計畫 (第二次
通盤檢討 )之
變 更 範 圍 原
意，且不影響

本次變更後住
宅區(特)之私
有土地執行本
案備註條件。 

之代金者亦
同。基地依
本案規定申
請繳納代金
者，如造成
本街廓剩餘
土地未達前

述土地面積
規模限制而
無法申請之
情形，應合
併 剩 餘 土
地，以一次
申 請 為 原
則。 

2.有關代金之
計算及繳交
方 式 依 照
「桃園市都

市計畫土地
變更負擔回
饋 審 議 原
則」辦理。 

註 1：凡本次通盤檢討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註 2：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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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變更龜山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主細計拆離原則綜整表
(本次照案通過方案) 

項目 屬主要計畫內容 屬細部計畫內容 

使
用
分
區 

皆屬主要計畫內容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屬主要計畫內容 － 

學校用地 屬主要計畫內容 － 

公園用地 屬主要計畫內容 －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 屬細部計畫內容 

兒童遊樂場用地 － 屬細部計畫內容 

綠地用地 － 屬細部計畫內容 

體育場用地 屬主要計畫內容 － 

停車場用地 － 屬細部計畫內容 

市場用地 － 屬細部計畫內容 

廣場用地 － 屬細部計畫內容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 屬細部計畫內容 

人行廣場用地 － 屬細部計畫內容 

加油站用地 屬主要計畫內容 － 

郵政事業用地 屬主要計畫內容 － 

文化設施用地 屬主要計畫內容 － 

墓地用地 屬主要計畫內容 － 

鐵路用地 屬主要計畫內容 － 

道路用地 
≧12公尺道路及具附
帶條件者 

<12 公尺道路、原已發布
細部計畫地區，屬其細部
計畫者及人行步道 

實施進度及經費 屬主要計畫內容 － 

事業及財務計畫 － 屬細部計畫內容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含都市設
計管制) 

－ 屬細部計畫內容 

 

  



5 

 

表 3 變更龜山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綜理表(本次提

案討論部分) 

新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110年 5月 10日第

4 次市都委會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

見 

原計畫 新計畫 

3 4 

計畫

區 

西

側，山

鶯路

30巷

10弄 

第一種 

住宅區 

(0.0371) 

 

 

道路用地 

 

 (0.0371) 

 

 

此區現況為山

鶯路 130 巷 10

弄，已供公眾

通行使用，產

權屬市有及私

人所有，地籍

已分割完成，

故本次進行調

整，將既有道

路變更為計畫

道路。 

1.山鶯路

130 巷 10

弄之市有

部分為龜

山區公所

管理。 

2.變更為

道路用地

之範圍為

龜山區山

鶯 段

902 、

902-1 、

910 、 911

及 988 地

號。 

照案通過。 

4 4 

計畫

區 

西

側，山

鶯路

30巷

10弄 

道路用地 

(0.0138) 

第一種住

宅區 

(附七) 

(0.0138) 

 

附 帶 條

件：龜山區

山 鶯 段

906-1 地

號屬原道

路用地變

更為住宅

區部分，應

捐 贈 30%

公共設施

用地，得以

代 金 繳

納，作為道

路用地變

更為住宅

區之變更

原規劃為計畫

道路囊底部分

有 建 築 物 坐

落，且本計畫

道路自民國 62

年規劃迄今仍

無辦理徵收，

故本次進行調

整，同時考量

現況建物未來

指示建築線需

求，修正計畫

道路路型。 

變更為第

一種住宅

區(附七)

之範圍為

部分龜山

區山鶯段

906-1 地

號。 

1. 照案通過。 

2. 後續應於協議

書中載明 906-1

地號變更為住

宅區部分應繳

納代金之範圍

與面積。 



6 

 

新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110年 5月 10日第

4 次市都委會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

見 

原計畫 新計畫 

回饋，並應

於核定前

由市府與

土地所有

權人簽訂

協議書，納

入計畫書

規定，否則

維持原計

畫。  

5 5 

計畫

區西

北

側，精

忠五

村公

兒二 

第一種 

住宅區 

(0.0104) 

道路用地 

 

(0.0104) 

1.考量公兒二

自民國82年

12 月 16 日

發布實施之

「擬定龜山

都 市 計 畫

(精忠五村)

細部計畫」

案，劃設以

來已逾20年

尚未開發，

又公兒二用

地上仍有尚

未取得之私

有土地，且

部分已為領

有建照之合

法 民 宅 使

用，故考量

民 眾 之 權

益，屬私有

土地之公兒

二範圍變更

為 住 宅 區

(特)；屬國

有 (國防部

政治作戰局

管理 )之公

兒二範圍仍

維持為公兒

1.倘公兒

二變更

住宅區

(特 )範

圍內土

地所有

權人全

體同意

以其土

地市價

總 額

45% 折

算 代

金，於

申請建

築執照

前繳交

予 市

府，則

同意依

其範圍

變更為

第一種

住 宅

區。 

2.有關代

金之計

算及繳

交方式

依 照

1. 第一種住宅區

變更為道路用

地及道路用地

變更為住宅區

(特)部分，考量

現況調整路型

後仍須依「桃園

市建築管理自

治條例」第 19

條劃設標準截

角，惟劃設標準

截角將損及現

況建物及私有

土地，故維持原

計畫(第一種住

宅區及道路用

地)，取消提列

變更。 

2. 鄰里公園兼供

兒童遊樂場用

地變更為住宅

區(特)部分，考

量本計畫五項

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檢討後未

符合「都市計畫

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規定

不得低於通盤

檢討前計畫劃

道路用地 

 

(0.0121) 

住宅區

(特) 

(0.0121) 

鄰里公園

兼供兒童

遊樂場用

地 

(公兒二) 

(0.0693) 

住宅區

(特) 

(0.0682) 

道路用地 

(0.0011) 



7 

 

新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110年 5月 10日第

4 次市都委會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

見 

原計畫 新計畫 

二。 

2.其中公兒二

調整為住宅

區 ( 特 ) 部

分，考量本

案土地面積

較小，執行

變更分區之

回饋有其困

難度，故以

回 饋 比 例

45% 為 原

則，調降變

更後土地之

容 積 率 為

110%，以符

公平。 

3.另考量現況

道路開闢情

形，調整計

畫道路路型

(光峰路)，

以及本府工

務 局 建 議

(桃工新企

字 第

1070043591

號函)，配合

道路通行安

全，增設道

路截角 (光

峰路與光峰

路 131巷)。 

「桃園

市都市

計畫土

地變更

負擔回

饋審議

原則」

辦理。 

設之面積及應

劃設不低於該

等地區總面積

之 10%(本計畫

為 3.46%)，又本

案地主多次陳

情無法接受本

市具現有合法

建物公共設施

保留地變更為

非公共設施用

地，需繳交土地

市價總額 45%代

金之通案性原

則，故維持原計

畫(鄰里公園兼

供兒童遊樂場

用地)。 

3. 鄰里公園兼供

兒童遊樂場用

地變更為道路

用地部分已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第3次市都委

會專案小組審

議照案通過。 

註 1：凡本次通盤檢討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註 2：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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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本次提案討論部分) 

原條文 新條文 
變更

理由 

本次提會 

內容 

110 年 5 月

10日第 4次

市都委會專

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未規定。 十七、增額容積相關規

定： 

(一)位於捷運車站中心點

半徑 500公尺範圍涵

蓋到之細部計畫街廓

(詳附圖 3至附圖

6)，使用分區為住宅

區、商業區及工業區

者，得申請增額容

積，但前述街廓臨接

計畫道路路寬皆未達

8公尺和街廓面積未

超過 1,000平方公

尺，不予適用。 

(二)增額容積最高以住宅

區基準容積率之 10%

為限，商業區、工業

區基準容積率之 20%

為限。 

(三)有關增額容積申請方

式、容積價金及送審

書件等相關規定，由

桃園市政府另訂之。 

配 合

全 市

性 通

案 原

則，增

加 增

額 容

積 相

關 規

定。 

考量有關捷

運棕線場站

目前仍屬綜

合規劃階段

，場站位置

尚未定案，

故建議俟場

站位置確認

後，再由「

109.12.29

變更桃園市

捷運場站周

邊地區細部

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

要點 (增修

訂增額容積

規定)案」檢

討變更，納

入捷運棕線

場站之增額

容積相關規

定，故本次

提會刪除新

增本條文。 

照案通過，

刪除本新增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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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變更龜山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都市計畫圖重製檢討

部分）案」內政部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應納入一般通盤檢討

處理案件) 
新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110年 5月

10日第 4

次市都委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6 
主 6 

細 9 

計畫區

東側、

兒(六) 

(變更

龜山都

市計畫

(第三

次通盤

檢討)

變更第

十案) 

第一種 

住宅區 

(0.0095) 

綠地用地 

(0.0087) 

1.依民國110年2

月 20日「變更

龜山都市計畫

（第四次通盤

檢討） （都

市計畫圖重製

檢討部分）案」

內政部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

見，因涉及附

帶條件辦理地

區之街廓形狀

變更，故納入

一般通盤檢討

處理。 

2.依民國 106 年

11 月 29 日重

製轉繪疑義研

商 會 議 E1-4

案、民國 106

年 8月 23日重

製轉繪疑義研

商 會 議 G3-5

案，配合現況

與產權使用予

以變更。 

 照案通過

，納入本案

細部計畫

提列變更

。 

兒童遊樂場

用地(兒

六)(附一) 

(0.0008) 

附帶條件：應

以跨區市地

重劃方式辦

理。 

兒童遊樂場

用地(兒

六)(附一) 

(0.0092) 

附帶條件：應

以跨區市地

重劃方式辦

理。 

第一種住宅

區 

(0.0081) 

取消附帶條

件 

綠地用地 

(0.0011) 

取消附帶條

件 

綠地用地 

(0.0085) 

第一種住宅

區 

(0.0085) 

註 1：凡本次通盤檢討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註 2：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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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變更龜山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都市計畫圖重製)案變

更內容綜理表(新增提案) 
新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110年 5月
10日第 4
次市都委
會專案小
組初步建
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0 

-- 

計畫
區東
北側
邊界 

本計畫 
河川區 

 
(0.0004) 

林口特定區
計畫 

甲種工業區 
(0.0004) 

配合 109 年 8 月
25日(府都行字第
10902111192 號
函) 公告「第二期

都市計畫區域樁
位整合及座標系
統轉換作業」都市
計畫樁位測量階

段-龜山都市計畫
區樁位測定成果
簿」之調整成果，
修正樁號 C34 位
置與其展繪線與
現行地籍分割成
果一致，與都市計
畫不符部分則建

議納入通盤檢討
處理。故本案依據
前開號函公告成
果，就都市計畫圖
與樁位、地籍不一
致部分，調整都市
計畫分區。 

後續土地
使用分區
係以龜山
都市計畫

內 容 為
準，且納入
林口特定
區計畫部

分，後續依
相關程序
辦理。 

照 案 通
過，新增提
案。 

本計畫 
河川區 
(0.0032) 

林口特定區
計畫 
保護區 
(0.0032) 

本計畫 
住宅區 
(0.0128) 

林口特定區
計畫 
保護區 
(0.0128) 

林口特定區
計畫 

道路用地 

(0.0050) 

本計畫 
道路用地 
(0.0050) 

林口特定區
計畫 
保護區 
(0.0326) 

本計畫 
住宅區 

(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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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附表 1 公展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本次提案討論部分) 

編

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109年 12月 28日第 3

次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10 年 5 月 10

日第 4 次市都

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4 傅

○

湖 

龜山

區精

忠段

1565

、

1566

地號 

陳情理由： 

為本地目土地於民國 82 年前

地目即為建地。民國 82 年 12

月 16 日龜山都市計畫案內擬

定為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至今已超過 20 載，政

府單位遲之未實行處理，使該

土地任其荒廢損及民眾權益

。今地主陳情-經由桃園市政

府都市發展局、龜山區公所，

鼎力協助呈報高層。還原地主

原有之地目，並已核准在案，

功不可沒，深感謝意! 

唯政府附有條文:要向地主徵

收 45%的代金，讓地主們深感

不合宜(因本地目原本即為建

地，並非為農地變更為建地)

，讓地主們損失甚大，懇請政

府體諒人民之苦甚感德便。 

建議事項： 

懇請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所發布之公文內容:倘公兒二

變更住宅區(特)範圍內土地

所有權人全體同意以其土地

市價總額 45%折算代金。於申

請建築執照前繳予市府則同

意依其範圍變更為第一住宅

區，此條文並不適用於本地目

，敬請明察。 

本案原為住宅區，後

於細部計畫劃設為公

共設施用地，本次檢

討變更為住宅區(特)

並調降容積，請參考

相關案例，提下次專

案小組討論。 

建議不予採

納。 

理由： 

考量本計畫五

項公共設施用

地面積檢討後

未符合「都市

計畫定期通盤

檢討實施辦

法」規定不得

低於通盤檢討

前計畫劃設之

面積及應劃設

不低於該等地

區總面積之

10%( 本 計 畫

為 3.46%)，又

本案地主多次

陳情無法接受

本市具現有合

法建物公共設

施保留地變更

為非公共設施

用地，需繳交

土地市價總額

45%代金之通

案性原則，故

維持原計畫

（鄰里公園兼

供兒童遊樂場

用地）。 

6 蔣

○

源 

龜山

區精

忠段

1570

地號 

陳情理由： 

一、案內我方所持有之建物(

門牌號碼:桃園市龜山區

精忠村光峯路 121 號)係

於民國 78年 1月 26日登

同第 4案。 同第 4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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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109年 12月 28日第 3

次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10 年 5 月 10

日第 4 次市都

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記建造在精忠段 1570 地

號(土地面積 100.23平方

公尺，建物總面積 194.58

平方公尺)。本建物為依

法登記建造且具權狀及

使用登記等合法證明(附

件一至七)之合法建物，

合先敘明。 

二、本建物於民國 78 年 1 月

26 日由我方購買土地並

委託建商營造，取得使用

執執照後，按時繳納稅金

且自用至今。但因經歷精

忠五村之改建案，使我方

之自用建築因莫須有之

因素被改為公兒用地，我

方得知後抗議至今，公告

期間也未獲任何通知，更

遑論被迫變更為公兒時

應取得之任何補償，前述

所為均於法不符。 

三、鈞府於公函(府都計字第

1090178289 號)中提及，

本建物由公兒變更為住

特，但容積率僅餘 110%

遠低於我方原本應有之

容積率。自建物獲准使用

以來，我方均按時繳納房

屋相關稅賦，從未拖欠；

且由所需繳交之相關稅

賦與稅率亦可佐證本建

物為一般自用住宅，而非

公兒用地。本建物被更改

為住特後除自用及整修

外，不可進行任何改動或

原地重建，如要重建期容

積率僅剩 110%。如要回復

原有之容積率，尚須繳納

45%之代金方得回復，於

變更期間本人亦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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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109年 12月 28日第 3

次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10 年 5 月 10

日第 4 次市都

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相關公函告知，此亦與行

政程序及相關規範不符

。且本建物已歷 30 餘年

，期間更經歷如 921大地

震等天災，如此下來不知

結構是否安全如昔。因此

懇請鈞府將住特更正為

我方應有之住一，以維護

我方之權益及人民應有

之居住正義。 

四、土地標示：精忠段 1569

號及 1570 號為兩戶不同

人所持有之 3層(3R)之建

築。鈞府之公開地籍圖誤

植為一戶 3層(3R)之建築

，懇請鈞府更正。 

建議事項： 

一、煩請改正原地籍圖之一戶

3R，更正為兩戶 3R 之建

築。 

二、請將原科子目住(特)，變

更為原本應有之科子目

住(一)，並變更回原本應

有之建地及容積率，將有

建築物之地號脫勾於調

降土地容積率 110%之外。 

7 莊

○

龍 

龜山

區精

忠段

1569

地號 

陳情理由： 

一、案內我方所持有之建物(

門牌號碼:桃園市龜山區

精忠村光峯路 121 號)係

於民國 78年 1月 26日登

記建造在精忠段 1570 地

號(土地面積 100.23平方

公尺，建物總面積 194.58

平方公尺)。本建物為依

法登記建造且具權狀及

使用登記等合法證明(附

件一至七)之合法建物，

合先敘明。 

二、本建物於民國 78 年 1 月

同第 4案。 同第 4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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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109年 12月 28日第 3

次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10 年 5 月 10

日第 4 次市都

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26 日由我方購買土地並

委託建商營造，取得使用

執執照後，按時繳納稅金

且自用至今。但因經歷精

忠五村之改建案，使我方

之自用建築因莫須有之

因素被改為公兒用地，我

方得知後抗議至今，公告

期間也未獲任何通知，更

遑論被迫變更為公兒時

應取得之任何補償，前述

所為均於法不符。 

三、鈞府於公函(府都計字第

1090178289 號)中提及，

本建物由公兒變更為住

特，但容積率僅餘 110%

遠低於我方原本應有之

容積率。自建物獲准使用

以來，我方均按時繳納房

屋相關稅賦，從未拖欠；

且由所需繳交之相關稅

賦與稅率亦可佐證本建

物為一般自用住宅，而非

公兒用地。本建物被更改

為住特後除自用及整修

外，不可進行任何改動或

原地重建，如要重建期容

積率僅剩 110%。如要回復

原有之容積率，尚須繳納

45%之代金方得回復，於

變更期間本人亦未收到

相關公函告知，此亦與行

政程序及相關規範不符

。且本建物已歷 30 餘年

，期間更經歷如 921大地

震等天災，如此下來不知

結構是否安全如昔。因此

懇請鈞府將住特更正為

我方應有之住一，以維護

我方之權益及人民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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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

情

人 

陳情 

位置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109年 12月 28日第 3

次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10 年 5 月 10

日第 4 次市都

委會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之居住正義。 

四、土地標示：精忠段 1569

號及 1570 號為兩戶不同

人所持有之 3層(3R)之建

築。鈞府之公開地籍圖誤

植為一戶 3層(3R)之建築

，懇請鈞府更正。 

建議事項： 

一、煩請改正原地籍圖之一戶

3R，更正為兩戶 3R 之建

築。 

二、請將原科子目住(特)，變

更為原本應有之科子目

住(一)，並變更回原本應

有之建地及容積率，將有

建築物之地號脫勾於調

降土地容積率 110%之外。 

 

 


